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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党〔2021〕48号



关于印发《武昌首义学院党员联系群众制度》的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现将《武昌首义学院党员联系群众制度》予以印发，请按照要求，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武昌首义学院委员会
                          2021年10月15日






武昌首义学院党委办公室            2021年10月15日印发
主动公开

武昌首义学院党员联系群众制度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为切实履行党员义务，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进一步促进党员同群众的联系，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制定本制度。
一、联系任务
1.积极向师生员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自己的模范行动和深入细致的宣传解释与思想政治工作，把党的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团结带领广大群众自觉完成党的任务；要教育群众树立校兴我荣的观念，共同维护学校良好的社会形象。
2.严格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了解和掌握联系对象在思想、工作、学习等方面的情况，针对他们存在的思想问题和普遍关心的重点、热点及难点问题交换看法，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3.谦虚谨慎地听取联系对象的批评意见，将其对党员、干部，对学校和本单位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向本单位党政领导反映。
4.按照党组织要求，做入党积极分子的联系人和发展对象的入党介绍人，并对其进行教育培养。
5.自觉维护群众的正当权益和利益，坚决同侵犯群众利益的错误倾向和行为做斗争。
6.及时向单位党政负责人反映被联系人的有关情况，并提出教育培养的意见和建议。
二、联系方式
1.结对帮扶。每位党员要联系1—2名群众，各支部将党员联系群众名单在隶属范围内公示后造册报送党委组织部。
2.交流谈心。经常与联系对象进行交流谈心，了解被联系人各方面的情况。必要时可以到家中进行访问，深入了解其思想和家庭状况。针对联系对象存在的不足和问题，指导帮助其加以改进。
3.参加主题实践活动。党员要积极参加党组织开展的以服务群众为主要内容的主题实践活动，推行党员承诺，有条件的党员每年要承诺为群众办一两件实事。承诺内容要切合实际，具体可行。
4.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党员要积极参加所在党组织建立的志愿者队伍，开展多种形式的便民、利民活动。
三、工作要求
1.党员必须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积极做群众工作，关心群众疾苦，有事同群众商量，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每学年向支部汇报联系情况。
2.党支部每学年对党员联系群众工作情况进行检查，以召开群众座谈会和个别谈话谈心等各种形式，听取群众对党员的思想、作风的反映，接受群众监督。
3.支部在发展党员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群众反映不良的师生不能发展入党。
4.党支部和每位党员定期对开展党员联系群众工作进行工作总结，党员联系群众情况列入年终组织生活会和党员民主评议内容。党支部组织党员联系群众情况作为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内容。
附件：1.党员联系群众一览表
2.党员联系群众工作情况记录表
附件1
党员联系群众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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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党员联系群众记录表
	党员姓名
	
	工作岗位
	
	联系时间
	

	群众姓名
	
	工作岗位
	
	联系地点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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